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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29       证券简称：人民同泰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17 

 

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拟通过兴业银行哈

尔滨分行营业部向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一年期壹亿壹仟万元（11,000万元）的委托贷款。 

 委托贷款利率按照不超过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执行，期

限一年。 

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，

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披露了《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

议公告》（临2018-037号）,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

申请委托贷款展期》的议案, 目前上述委托贷款即将到期,根据经营

现状及资金需求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医药公司”）拟通过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向哈药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展期，总额为壹亿壹仟万元整，委托贷款利率按

照不超过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执行，期限一年,本次申请的委托

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医药公司流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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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5月15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，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》的议

案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

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,尚需哈

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。 

二、关联人基本情况 

1、控股股东 

企业名称：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地址：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 68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张镇平 

注册资本：254,495.3276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事直销。购销化工原料及产品(不

含危险品、剧毒品),按外经贸部核准的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；以下仅

限分支机构：医疗器械、制药机械制造(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)、医

药商业及药品制造、纯净水、饮料、淀粉、饲料添加剂、食品、化妆

品制造、包装、印刷；生产阿维菌素原药；卫生用品(洗液)的生产、

销售；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：保健食品、日用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。 

主要财务数据：2018年度总资产为1,190,090.16万元，净资产为

586,542.92万元，营业收入为1,081,361.36万元，净利润为34,614.00

万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

持股比例74.82%。 

2、全资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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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418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朱卫东 

注册资本：20,000.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购销化学药原料药及制剂、中成药、抗生素、生化药

品、中药材、中药饮片、生物制品（有效期至2019年9月17日）；由分

支机构经营的项目；食品生产经营；购销医疗器械，蛋白同化制剂、

肽类激素、麻黄素类、咖啡因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原料药、制剂、医疗

用毒性药品、诊断药品、体外诊断试剂、化学试剂（不含危险品），

贵细药材，计生用品、化妆品、日用化学品、健身器材、消毒剂，药

品信息咨询，房屋租赁，收购农副产品，加工调味料（固态），医疗

器械售后服务及维修，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进出口(但国家限定经

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)。 

主要财务数据：2018年度资产总额424,009万元，净资产107,895

万元，营业收入699,162万元，净利润25,826万元。 

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三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 

1、交易标的及数量  

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医药公司提供委托

贷款壹亿壹仟万元人民币。  

2、定价原则  

委托贷款利率按照不超过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执行，公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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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委托贷款无相应抵押或担保。  

3、委托贷款期限  

该项委托贷款资金使用期限为资金实际到款之日起一年。 

四、该项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，拓宽了

公司资金来源渠道，满足了公司业务开展的需求。贷款利率符合市场

行情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，同意将本次关联交

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 

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本次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，

有助于改善财务状况，符合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

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,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 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

会议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

 


